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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

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立法會會議

根據根據根據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4343434(2)(2)(2)(2)條條條條

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動議的決議案

政制事務局局長會在 2004 年 2 月 4 日舉行的立法會會議上，
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第 3 4 ( 2 )條就《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

(立法會)規例》動議一項決議案。現謹附上有關決議案，供議員考慮。

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“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＂在立法會議程上。

2. 政制事務局局長在動議上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文

稿本現一併附上。演辭的英譯本一俟準備妥當，亦將盡快附上。

立法會秘書

（陳欽茂代行）

連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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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

決議決議決議決議

(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(第 1 章 )第 34(2)條 )

《選票上關於候選人的詳情 (立法會 )規例》

議決修訂於 2003 年 12 月 1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《選票上關

於候選人的詳情 (立法會 )規例》 (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3 年

第 263 號法律公告 ) —

(a) 在第 2(1)條中，在“有關截止日期＂的定義中，廢

除兩度出現的 “3 月 ”而代以 “4 月 ”；

(b) 在第 3 條中  —

  (i) 廢除第 (3)款而代以  —

　　“ (3) 第 (2)(a)款所提述的

詳情，即連同或不連同在附表第 4

項中指明的詳情的以下任何一段列

出的詳情  —



#103173 v5 2

(a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不多於 3

個訂明團體的

詳情；

(b) 在附表第 3 項

中指明的關於

候選人的詳

情；或

(c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不多於 2

個訂明團體的

詳情，以及在

附表第 3 項中

指明的關於候

選人的詳

情。＂；

 (ii) 廢除第 (4)(e)款而代以  —

　　 “(e) (如請求標的關於一個或多於
一個訂明團體 )必須附有該團
體或每個該等團體 (視屬何情
況而定 )在有關提名期內按照
第 5(1)條就該請求而給予的
同意。 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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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在第 4 條中  —

　 (i) 廢除第 (3)及 (4)款而代以  —

　　“ (3) 第 (2)(a)(i)款所提述

的詳情，即連同或不連同在附表第 4

項中指明的詳情的以下任何一段列

出的詳情  —

(a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不多於 3

個訂明團體的

詳情；

(b) 在附表第 3 項

中指明的關於

有關提名名單

上的兩名候選

人或其中一名

候選人的詳

情；

(c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一個訂明

團體的詳情，

以及在附表第

3 項中指明的

關於有關提名

名單上的兩名

候選人或其中

一名候選人的

詳情；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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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 2 個訂明

團體的詳情，

以及在附表第

3 項中指明的

關於有關提名

名單上的其中

一名候選人的

詳情。

(4) 第 (2)(b)(i)款所提述

的詳情，即連同或不連同在附表第 4

項中指明的詳情的以下任何一段列

出的詳情  —

(a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不多於 3

個訂明團體的

詳情；

(b) 在附表第 3 項

中指明的關於

有關提名名單

上不多於 3 名

候選人的詳

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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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一個訂明

團體的詳情，

以及在附表第

3 項中指明的

關於有關提名

名單上不多於

2 名候選人的

詳情；或

(d) 在附表第 1 項

或第 2 項中指

明或在該兩項

中均有指明的

關於 2 個訂明

團體的詳情，

以及在附表第

3 項中指明的

關於有關提名

名單上的其中

一名候選人的

詳情。＂；

 (ii) 在第 (5)款中  —

(A) 在 (d)段中，廢除“；及＂而代以

“以及識別該張或該等照片上所顯

示的候選人的詳情；＂；

(B) 在 (e)段中，廢除句號而代以“；

及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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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加入  —

　　“ (f) (如請求標的包括在附

表第 4 項中指明的詳

情 )必須指明該等詳情

是關於哪名或哪些候

選人的。＂；

(d) 在第 7 條中，在“的大小及位置＂之後加入“、是

否須要在選票上進一步包括任何提示以顯示該等詳

情是關於哪名或哪些候選人的，及如何在選票上進

一步包括該項提示＂；

(e) 在第 15(1)條中，廢除“ 21＂而代以“ 14＂；

(f) 在第 19(1)條中，在“告＂之前加入“及作出該決定

的原因＂；

(g) 在第 23(7)條中，在“告＂之前加入“及作出該決定

的原因＂；

(h) 在附表中，將第 2、 3 及 4 項分別重編為第 4、 2 及 3

項。








